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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盘州人社局发〔2020〕4 号

盘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就

近就地用工优惠政策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委各部办委、市级国家机

关各部门，红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，盘北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办公室，盘南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按照中央、省、六盘水市、盘州市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

业复工复产有关工作要求，盘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

挥就业创业政策优势，积极鼓励企业就近就地用工，缓解疫情防

控期间企业复产期间用工短缺和劳动力外出就业出不去的双重



— 2 —

矛盾，全力做好就业创业服务助力疫情防控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。

现将有关优惠政策告知如下：

一、鼓励企业培训的优惠政策

（一）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培训。企业对新录用且与其签

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（不含企业从事管理的人员）开展

基本技能、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企业规章制度、劳动维权保

障、禁毒戒毒知识等岗前培训，培训学时不低于 30 课时，培

训不低于 5 天，培训后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（或培训合格证

书、安全证书），可按照每人不高于 500 元给予企业补贴。

（二）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。全面推行以“招工即招生、

入企即入校、企校双师联合培养”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

制培训，补贴标准每人每年 4000 元。学徒培养对象为企业从

事技能岗位工作人员和转岗人员，初中及以上学历，原则上年

龄不超过 40 周岁，对建档立卡和易地扶贫搬迁人员，特殊行

业、特殊工种培训对象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岁，企业可结合生

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对象。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

的中、高级技术工人为主，培养期限通常为 1 年，一般情况不

超过 2 年，特殊情况可延长到 3 年。

（三）企业技能提升直补培训。企业按年度制定培训计划，

并报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后，对在岗职工（签订

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）开展培训后取得国家职业资格、技能等级

证书的，自取得证书之日起，1 年内可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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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部门按照初级工 1000 元、中级工 1500 元、高级工 2000 元、

技师 4000 元、高级技师 6000 元申请培训补贴。企业组织培训

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的，按每人不超过 600 元的标准给予企

业补贴。

（四）企业技能提升及转岗培训。对企业开展技能提升和

转岗培训中不属于国家职业资格、技能等级鉴定范畴，但确有

培训需求的（仅重复现有简单操作或用于提高熟练程度的原则

上不予批班），企业可对在岗职工（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）

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开展企业技能提升或转岗

培训。培训原则上不超过 20 天，每天不低于 6 个课时，培训

后取得培训合格证书、安全证书的按照 100 元/人/天的标准给

予企业培训补贴。

二、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

（一）实施万名青年就业见习计划。鼓励当年度及上一年度

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 12-24 岁失业青年到企业参加见习，见

习时间为 3-12 个月，最长不超过一年，见习期间见习人员生活

补助费不低于盘州市最低工资标准，其中最低工资标准的 60%从

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对见习人员期满留用率达到 50%以上的见

习单位（基地），可适当提高见习补贴标准，按最低工资标准的

80%进行补贴，见习单位（基地）留用见习期满人员的，可给予

500/人的一次性补助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。小微企业、民营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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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和社会组织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并与其

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规定给予最长 1

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补贴范围为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

失业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单位缴纳部分（不包括高

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部分），补贴期限为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

业当月起的 12 个月；小微企业、民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每吸

纳 1 名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

保险费且符合条件的可享受 800 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鼓励企业发展补贴优惠政策

（一）创业扶持补贴 。在盘州市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

个体经营，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

常运营 1 年以上并带动就业的离校 2 年内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

员、农民工、复员退伍军人，可在经营场所所在地乡（镇、街道）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 5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；签订

经营场所租用协议，租用符合规划、安全和环保要求的经营场地创

业，并且未享受场地租赁费用减免的自主创业者，可到经营场所所

在地乡（镇、街道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每月 500

元场地租赁补贴，对实际月租金低于 500 元的，据实补贴，补贴期

限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
（二）就业扶贫援助补贴。对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和建档立

卡贫困劳动力中女满 45 周岁、男满 50 周岁以上人员，持《残疾

证》人员，易地扶贫搬迁零就业家庭劳动力，因照顾老人、儿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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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人无法外出务工人员，通过基层岗位就业、农业经济实体就业或

从事刺绣、银饰加工、特殊编织、来料加工等居家就业且收入较低

的，可享受就业扶贫援助补贴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 元，补

贴时间至 2021 年 12 月。

（三）就业扶贫基地补贴

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 20 名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并稳

定就业 3 个月以上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，认

定为就业扶贫基地的，按 3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奖补。

（四）就业扶贫车间补贴

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在乡（镇、街道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或有

条件的村，以不同类型的场地为生产经营活动场所，吸纳 5 名以上

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并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，认定为就业扶贫车

间的，按 1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奖补。

四、鼓励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优惠政策

（一）个人创业担保贷款。

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申请额度最高不得超过 15

万元，使用期限最长为 3 年，对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

贷款，财政给予 3 年全额贴息，对其他地区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

保贷款财政部门按 2 年（第 1 年、第 2 年）全额贴息执行。

（二）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。

小微企业经营时间满 1 年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一定的自有资

金的，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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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20%（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0%），签订 1 年

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，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会保险费

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的，由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根据企业实

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；小

微企业使用期限为两年，财政部门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基础利率的

50%给予贴息。

请各相关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

及服务工作，鼓励企业积极申请享受优惠政策，吸纳本地劳动力

就近就地就业，化解用工矛盾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实现企

业复工复产与劳动力稳定就业双赢成效。

2020 年 2 月 11 日

盘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1 日印发

电子公文


